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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十七题：「累计股票期权」合约  
 

２００８年４月２３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四月二十三日）在立法会会议上涂谨申议员的提问和财

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 
 
问题： 
 
  最近，有多位曾与银行订立「累计股票期权」合约的市民向本人求助，

表示有银行职员以误导手法推销该等期权合约，令这些市民蒙受巨额损

失。此外，有报道指近日有银行入禀法院，向客户追讨该等期权合约的欠

款连利息。本人亦曾接获关于认股权证（窝轮）及其它衍生工具的投诉。

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 过去两年，香港金融管理局、其它政府部门、消费者委员会或证

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有否接获任何关于「累计股票期权」

合约、窝轮或其它衍生工具的投诉；若有，投诉的数目，以及按投诉的类

别（例如推销手法及合约条款不清晰等）列出分项数字； 
 
（二） 鉴于现时证券行的投资产品销售活动，须由持有证监会发出的有

关牌照的人士进行，由银行进行的该等销售活动是否受到任何规管； 
 
（三） 虽然本人明白政府不应干预私人合约事宜，但鉴于最近有市场人

士表示，「累计股票期权」合约的设计对投资者不公平，值得政府关注，

政府有否就该等合约所引起的问题进行研究，或加强教育及提醒消费者留

意相关投资产品的风险；及 
 
（四） 是否知悉过去三年就「累计股票期权」合约入禀法院索偿的个案

数目？ 
 
答复： 
 
主席女士： 
 
（一） 由二零零六年至今，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消费者委员会



（消委会）和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所接获有关「累计股

票期权」合约、认股权证或其它衍生工具的投诉数字载列于附表。 
 
（二） 在现行法例下，金管局是银行经营证券及期货业务的前线监管机

构，负责日常监管银行的证券及期货业务，及执行与证监会监管证券行的

相同职能。银行及其有关人士均须符合与证监会规管证券行相同的监管标

准，以及在违规时承担与非银行中介人同样的纪律处分。 
 
  不论有关客户属那类投资者，银行及证监会持牌人就所有证券及期货

产品的销售过程，都须受《持牌人或注册人操守准则》规限。该准则规定

中介人必须向客户说明所销售的产品及所涉风险。 
 
（三） 「累计股票期权」和其它衍生工具一样，是高风险的投资产品。

投资者在选择投资产品时，必定要先明白有关产品的买卖、合约条款、运

作以及潜在的风险。 
 
  在市场教育方面，政府和各金融监管机构一直十分重视保障和教育投

资者的工作。事实上，消委会亦关注到一般投资者可能对股票挂钩投资及

相关的投资产品缺乏认识，故此于今年三月号的《选择》月刊（三七七期）

《「高息」股票挂钩产品潜在高风险》一文中，详细介绍了股票挂钩投资

产品的特点，并教育投资者应留意其潜在的风险。 
 
  各金融监管机构和消委会会继续积极推行投资者教育活动，以增进投

资者对各项投资产品的了解，让他们更深入地认识投资的利益和风险。 
 
（四）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金管局、消委会和证监会并没有关于「累计

股票期权」合约入禀法院索偿的个案数字。  
 
完  


